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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民間司改會所指本署吳文政檢察官涉入屏東縣竹田鄉

西勢村「覺善堂」寺廟糾紛一案，本署說明如下:   

一、 覺善堂前於 100年 6月 25日已選出 9位管理委員及 3位監查委

員，惟因內部兩派人馬相持不下，迄至 102年 1月間仍未選出

主任管理委員。因雙方之紛爭與覺善堂主任管理委員究竟是誰

有關，故吳文政檢察官於偵辦原主任管理委員林海鎔控告現任

主任管理委員劉仁芳涉嫌偽造文書時，認有必要先確定主任管

理委員，方能釐清相關人之間是否有涉嫌犯罪。是檢察官基於

案件偵查上之必要，在相關人員之同意下，請當選之管理委員、

監查委員、屏東縣政府承辦人、竹田鄉公所承辦人及律師等人，

於 102年 1月 22日上午至潮州警察分局集會(係由林海鎔通知

當選之管理委員、監查委員及承辦公務員到場集會選舉)，在各

方見證下，選出主任管理委員(及常務監查委員)，當選者同時

宣誓就職。因此，在覺善堂無法順利選出主任管理委員，屏東

縣政府介入協調亦無結果之情形下，檢察官出於案件偵查上之

 



需要，請林海鎔通知相關人員至潮州警察分局集會選出主任管

理委員及監查委員，就此而言，難認檢察官職權之行使不當。 

二、 在主任管理委員已選出之情形下，自當由其管理寺廟相關事

務，包括寺廟之財產。因卸任之主任管理委員拒不移交，當選

之主任管理委員因此指訴其涉有侵占廟產嫌疑，且要求檢察官

儘速保全相關證據。檢察官為調查究竟有無廟產遭到侵占及保

全相關證據，因此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搜索卸任主任管理委員及

其他占有寺廟財產之人之住處，並扣押屬於寺廟之財物，以查

明廟產現況。因廟產本即應由主任管理委員負責管理，故檢察

官將扣押之寺廟財物交由新上任之主任管理委員管理，並無不

當。 

三、 吳文政檢察官與該寺廟並無任何關係，承辦上述案件亦係隨機

輪分案件之結果，司改會在無任何證據下，聽憑當事者偏見之

詞，胡亂指責檢察官貪污收賄云云，令人遺憾。 

 

 

 


